醴陵市潘矿离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

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1、为关闭破产后的潘家冲铅锌矿的离退人员、工伤抚恤人员、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提供服务。

2、负责潘家冲铅锌矿的离退人员、工伤抚恤人员、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的管理。及时准确地完成离退休人员、抚恤人员、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年度生存认证工作。

3、负责离退休人员、工伤抚恤人员、老干配偶或遗孀及精简下放人员生活费的发放及管理，积极做好离退休人员患病、丧葬、特困等慰问工作。
4、负责离休干部及工伤退休人员医药费报销及管理。

5、负责管理原潘矿代管办管理的国有资产。

6、负责破产企业社区管理及设备设施维修维护。
7、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收支概况
潘矿离退办预算编报范围为办公室机关，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2018年部门预算收入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既包括保障离退办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各抚恤费等专项工作资金项目支出。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76.2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76.23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176.23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5.19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04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41.2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35万元，包括抚恤费111万元及社区维护费24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1.5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73万元，主要原因是包含了重点项目社区维护费中的水电费及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51.8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6万元，比上年无增减。其中：公务接待费3.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万元，维持2017年水平无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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